
112年「臺灣展覽永續輔導案」受輔導意願申請表

編號：                               填寫日期 112年   月    日

項目 以下各欄請申請單位確實填寫

申請單位(中英文)

展覽名稱(中英文)

展覽屬性 □B2B  □B2C  □B2B&C

展覽形式 □實體展 □實體與線上展合併(同時辦理)

舉辦年屆

112年度係第□一 □二 □三 □四 □五屆(非首屆者，請填寫下列資訊)

第一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第二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第三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第四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112年展覽舉辦期間
實體展：112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計    天

線上展：112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計    天

112年舉辦展館名稱

112年是否已申請其他政

府單位輔導、補助或贊

助款

□是，申請中，補助專案名稱                                 。

主管單位:                     申請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是，已獲得，補助專案名稱                                 。

主管單位:                      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否

預估總參展廠商家數               家 (實體展:    家，線上展:    家)

預估實體展出攤位數               個 (不含走道及公設)

受輔導主辦單位配合事

項（如有未勾選者，將

視同放棄本輔導案申

請）

（不限於目前所列，將

依本方案順利執行之必

要性另外協調增列）

□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受輔導單位須執行完畢本年度本輔導案，不可中途放棄或退

出；違者願受貿易局取消未來 3 年內受輔導資格。

□受輔導單位須配合執行本輔導案之一切必要工作，包括參與導入工作坊、執行深入

輔導項目、接受導入項目展覽現場檢核及導入後撰擬「SIRCO 會展永續循環圈標竿報

告」。

□受輔導單位須配合貿易局需要，提供會展活動相關資料。

□受輔導單位須配合參加本年度本輔導案之國內外成果推廣宣傳及活動。

□茲同意本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如有不實之處，願受貿易局取消未來 3年內

受輔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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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附件1



申請單位：

負責 人：

統一編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公司)                        (手機)
E m a i l：
地    址：

    申請單位印鑑章

注意事項：

1. 本表請以正楷填寫，並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單位及負責人章）。

2. 因名額有限，本意願申請表僅為表達主辦單位接受輔導之意願，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保有最終是

否提供輔導服務之權利；如本年辦理成效佳、永續導入需求強，明年本方案並將研擬擴大辦理、

增加輔導案數之可能性。

*本方案將針對表達意願之主辦單位及展覽，依據下列各因素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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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主辦單位過去曾接受國貿局或外貿協會輔導，並互動良好、積極配合。

 主辦單位組織具有一定規模，有足夠人力專責執行輔導計畫之行動。

 展覽有延續性，連續舉辦 3 年以上。

 展覽之參展廠商家數具有一定規模，以有效發揮輔導影響力。

 展覽具有國際化規模或潛力，以作為台灣永續會展國際典範。

 展覽過去已有若干永續相關行動或成果

3. 為加強推廣永續會展潮流、盡可能服務最多主辦單位，每家主辦單位僅以申請 1 案接受本方案

輔導為限。

4. 考量導入工作時程，執行單位將針對會展活動辦理之日期並依據實際導入所需期程及可行性，

進行評估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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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灣會議永續輔導案」受輔導意願申請表

編號：                              填寫日期 112年   月    日

項目 以下各欄請申請單位確實填寫

申請單位(中英文)

會議名稱(中英文)

會議辦理形式 □實體 □實體與線上合併（同時辦理）

舉辦年屆

112年度係第□一 □二 □三 □四 □五屆(非首屆者，請填寫下列資訊)

第一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第二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第三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第四屆為      年    月    日至    月    日舉辦

112年會議舉辦期間
實體展：112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計    天

線上展：112年    月    日至     月    日，共計    天

112年舉辦地點

是否已申請其他政府單

位輔導、補助或贊助款

□是，申請中，補助專案名稱                                 。

主管單位：                     申請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是，已獲得，補助專案名稱                                 。

主管單位：                      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否

預估總參與人數               人 (實體：    人，線上：    人)

預估國外人士參與人數               人 (實體：    人，線上：    人)

受輔導主辦單位配合事

項（如有未勾選者，將

視同放棄本輔導案申

請）

（不限於目前所列，將

依本方案順利執行之必

要性另外協調增列）

□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受輔導單位須執行完畢本年度本輔導案，不可中途放棄或退

出；違者願受貿易局取消未來 3 年內受輔導資格。

□受輔導單位須配合執行本輔導案之一切必要工作，包括參與導入工作坊、執行深入

輔導項目、接受導入項目展覽現場檢核及導入後撰擬「SIRCO 會展永續循環圈標竿報

告」。

□受輔導單位須配合貿易局需要，提供會展活動相關資料。

□受輔導單位須配合參加本年度本輔導案之國內外成果推廣宣傳及活動。

□茲同意本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如有不實之處，願受貿易局取消未來 3年內

受輔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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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附件 2



申請單位：

負責 人：

統一編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公司)                        (手機)
E m a i l：
地    址：

    申請單位印鑑章

注意事項：

1. 本表請以正楷填寫，並加蓋申請單位大小章（單位及負責人章）。

2. 因名額有限，本意願申請表僅為表達主辦單位接受輔導之意願，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保有最終是

否提供輔導服務之權利；如本年辦理成效佳、永續導入需求強，明年本方案並將研擬擴大辦理、

增加輔導案數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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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3. 為加強推廣永續會展潮流、盡可能服務最多主辦單位，每家主辦單位僅以申請 1 案接受本方案

輔導為限。

4. 考量導入工作時程，執行單位將針對會展活動辦理之日期並依據實際導入所需期程及可行性，

進行評估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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